
《电子商务业务术语》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全国电子电子业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83）

提出和归口，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 2016 年国

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项目计划号为 20161267-T-469，起草单

位为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二、目的和意义 

据数据显示，2017上半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13.35万亿元，

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310万人，由电子商务间接带

动的就业人数，已超过2300万人。术语是标准化活动的基础，准

确定义和统一术语，为电子商务业务推动和电子商务相关的标准

研究提供基础。电子商务细分的类型较多，更有必要制定电子商

务业务术语标准，对电子商务业务中的细分模式、相关方、售前、

售中、售后、交易管理、消费者服务以及交易数据等使用的名词

进行定义，选择或确立最恰当的术语，减少多义和同义现象，以

避免信息交流过程中的歧义和误解。本标准能够形成电子商务业

务统一的概念和理解，为电子商务行业实施质量管理，提升商品

品质和服务，保障消费者权益提供标准基础，助推电子商务业务

的有序快速发展。 



三、主要工作过程 

2016 年初，标准项目工作组开始对淘宝、天猫、京东、一号

店等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电子商务词条进行收集和调研，梳理出电

子商务平台管理及经营使用的术语、名称；同时收集电子商务相

关法律规章、政策文件以及相关电子商务标准中出现的术语等，

经对词条的研究、疏理。经对术语标准内容进行编制，形成了标

准草案。 

2016 年 4 月初，标准经向全国电子业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

体委员征集意见，修改完善后，通过了标委会投票，列入标委会

申报计划；2016 年 4 月底，向国家标准委提出立项申请，并在《国

家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信息系统》中申报；项目经过了国家标准

评审会，并于2016年10月13日正式由国家标准委批准批准立项。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1 月，在立项标准草案（一稿）的基

础上，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标准的框架构造进行了完善，并补充了

相关的术语定义，形成了标准草案（二稿）。期间，标准起草组

组织召开 4 次内部研讨会，对标准草案进行反复修改和完善，不

断收集和补充标准的相关内容，调整标准框架结构，完善术语和

定义，形成标准草案（三稿）。 

2018 年 1 月，标准起草组在标准草案（三稿）的基础上，组

织电子商务平台对标准内容进行讨论和论证，并根据讨论的意见



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并上报至 TC83

秘书处征求意见。 

四、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1.编制原则 

（1）适用性原则：本标准术语词条的选择，充分考虑了目前

国内电子商务业态的需求，结合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电子商务相

关的管理制度和文件，以及各大电子商务平台在电子商务业务实

践中使用的、已约定成俗的词汇，最终形成本标准所包含的术语

和定义。 

（2）协调性原则：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参考了各大电商平台

目前的习惯术语，但对于同义词条，同时考虑到各平台之间使用

的词汇的差异性，尽可能的使用通用的术语，以保证普适性。对

于已在其他国家标准中出现过的术语，尽量引用或改写原有的电

子商务相关标准中出现的术语和定义，以保证标准间的协调统一。 

（3）专业性原则：在编制过程中，选择了电子商务业务环节

用应用的特有的术语，具备电子商务的专业性。 

（4）规范性原则：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

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20001.1-2001《标准

编写规则第 1 部分术语》以及 GB/T 10112-1999《术语工作 原则

与方法》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标准内容和格式严谨、规范。 



2.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框架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商务相关的术语和定义。主要分为 9 个部

分，包含：基础术语、电子商务模式、电子商相关方、交易前过

程、交易中过程、交易后过程、交易管理、消费者服务、交易数

据类等： 

1）基础术语：主要包括电子商务和电子商务不同的平台类型，

包括自营型电子商务平台和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术语和定义； 

2）电子商务模式：规定了 B2C、B2B、C2C、C2B、O2O、跨境

电商、农村电商等当前主要的几种电子商务模式的术语和定义； 

3）电子商务相关方：规定的是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相关主体

的术语和定义，例如：电子商务平台、服务提供商、卖家、会员、

店铺等； 

4）交易前过程：规定了电子商务交易活动开展之前涉及的商

家入驻、会员注册、品牌授权、商品类目、商品信息发布等方面

的术语和定义； 

5）交易中过程：规定了电子商务交易活动开展过程中涉及的

订单、支付、在线客服、货到付款、运费险、包邮、发货等术语

和定义； 



6）交易后过程：规定了电子商务交易结束后涉及的签收、确

认收货、拒收、交易评价、店铺评分、纠纷处理、申诉、大众评

审等术语和定义； 

7）交易管理：规定的是从电子商务平台的角度，对平台上开

展经营活动和商品的管理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包括：规则、如实

描述、商品下架、商品删除、店铺屏蔽、限制发布商品、关闭店

铺、违背承诺、神秘抽检、恶意骚扰、滥用会员权利、限制营销

活动、虚假交易等； 

8）消费者服务：规定的是从消费者的视角，电子商务活动过

程中涉及的术语和定义，包括：保证金、消费者保障服务等； 

9）交易数据类：规定的是电子商务交易中涉及的交易数据相

关的术语和定义，包括：客单价、转化率、库存周转率、售罄率、

妥投率、活跃会员数、注册用户数、退款率、品质退款率、店铺

动销率等。  

本标准适用于电子商务各应用领域。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目前，国际上并无电子商务相关的术语标准。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商标法》、《广告法》和



《电子商务法（草案）》等法律法规，与法律法规保持一致。 

目前尚无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本标准与正在制定的《电子

商务商户实名制规范》中的术语保持一致。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涉及到电子商务质量管理的术语和定义，

参考引用了国家标准 GB/T 35408-2017《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术语》，

同时保持与电子商务相关的国家标准之间的协调一致。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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